
原創性宣言  

本人郭秉蕙在撰寫論文時，恪遵下列規定事項：  

一、論文乃獨力完成，未假他人或不當手段。  

二、所有引用參考資料均已列舉於參考文獻中，凡引用原文或摘要，亦  

皆列舉作者、書名、頁次等等。  

三、所有協助完成論文之機構與諮詢專家，亦名列之。  

四、所提論文未曾於他處使用，亦未曾發表全部或部分於其它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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